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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13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0

337,275,995

69.68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Jo?o Abecasis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 Jo?o Abecasis 先生、董事Andrew Emslie 先生、

Lee Chee Kong 先生、Chin Wee Hua 先生、吕彦东先生，独立董事袁英红女士、盛学军先生、

朱乾宇女士出席了会议，董事 Gavin Brockett先生因时间冲突未出席本次会议；

2、总裁 Lee Chee Kong 先生，副总裁 Chin Wee Hua 先生，董事会秘书邓炜先生出席

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088,734

比例（%）

99.9444

反对

票数

79,561

比例（%）

0.0235

弃权

票数

107,700

比例（%）

0.032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905,534

比例（%）

99.8901

反对

票数

264,161

比例（%）

0.0783

弃权

票数

106,300

比例（%）

0.031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621,007

比例（%）

99.8058

反对

票数

591,688

比例（%）

0.1754

弃权

票数

63,300

比例（%）

0.0188

4、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079,134

比例（%）

99.9416

反对

票数

100,261

比例（%）

0.0297

弃权

票数

96,600

比例（%）

0.0287

5、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082,034

比例（%）

99.9424

反对

票数

97,661

比例（%）

0.0289

弃权

票数

96,300

比例（%）

0.0287

6、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076,334

比例（%）

99.9408

反对

票数

99,561

比例（%）

0.0295

弃权

票数

100,100

比例（%）

0.0297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6,249,322

比例（%）

99.6955

反对

票数

403,546

比例（%）

0.1196

弃权

票数

623,127

比例（%）

0.1849

8、议案名称：关于嘉士伯重庆啤酒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7,134,434

比例（%）

99.9580

反对

票数

85,561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56,000

比例（%）

0.0167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0,386,385

比例（%）

97.9572

反对

票数

6,815,410

比例（%）

2.0207

弃权

票数

74,200

比例（%）

0.022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嘉士伯重庆啤酒有限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0,384,785

比例（%）

97.9568

反对

票数

6,815,910

比例（%）

2.0208

弃权

票数

75,300

比例（%）

0.022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议案名称

Jo?o Miguel Ventura
Rego Abecasis先生

蔡泓汉先生

Andrew Douglas Emslie
先生

Lee Chee Kong先生

Chin Wee Hua先

吕彦东先生

得票数

329,130,632

329,236,216

325,997,813

329,274,801

329,240,399

325,109,42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5849

97.6162

96.6560

97.6277

97.6175

96.392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袁英红女士

盛学军先生

朱乾宇女士

得票数

329,336,240

326,087,931

326,323,84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7.6459

96.6828

96.752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7

8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聘任公司 2025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嘉士伯重庆啤酒有限
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Jo?o Miguel Ventura
Rego Abecasis先生

蔡泓汉先生

Andrew Douglas Emslie 先
生

Lee Chee Kong先生

Chin Wee Hua先生

吕彦东先生

袁英红女士

盛学军先生

朱乾宇女士

同意

票数

46,238,189

45,866,504

46,751,616

38,747,814

38,853,398

35,614,995

38,891,983

38,857,581

34,726,603

38,953,422

35,705,113

35,941,024

比例（%）

98.6032

97.8106

99.6981

82.6299

82.8551

75.9492

82.9374

82.8640

74.0547

83.0684

76.1413

76.6444

反对

票数

591,688

403,546

85,561

比例（%）

1.2617

0.8605

0.1824

弃权

票数

63,300

623,127

56,000

比例（%）

0.1351

1.3289

0.119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林涛、叶芳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吴林涛律师、叶芳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25-016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4日发出，会议于

北京时间2025年5月29日下午4点在广州办公室以现场加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

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 Jo?o Abecasis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开合法有效。经参与表决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 Lee Chee Kong、Jo?o Miguel Ventura Rego Abecasis、

Chin Wee Hua、吕彦东、袁英红五位组成，Lee Chee Kong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袁英红、盛学军、朱乾宇、蔡泓汉、吕彦东五位组成，袁英红

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盛学军、朱乾宇、Andrew Douglas Emslie三位组成，盛学军

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朱乾宇、袁英红、Jo?o Miguel Ventura Rego Abeca⁃
sis 三位组成，朱乾宇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 Jo?o Miguel Ventura Rego Abecasis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Jo?o Abecasis先生（葡萄牙籍），1995年获得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他于2011
年加入嘉士伯，先后在葡萄牙担任Super Bock的首席商务官及首席执行官，并于2016年担任

西欧地区挑战者市场副总裁。2017年，他成为法国Kronenbourg董事总经理，2019年起出任集

团首席商务官并进入执行委员会。加入嘉士伯前，Jo?o曾在联合利华担任一系列销售和营销

方面职务。自2022年9月起，Jo?o担任嘉士伯集团亚洲区执行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Lee Chee Kong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同第十一届董事会。

Lee Chee Kong先生（马来西亚籍），毕业于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他于 2014
年任希丁安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并于2015年升任为亚洲区总裁。更早前，他曾担任亨氏中国董

事总经理，并且在高露洁棕榄中国及亚太地区担任多项管理职务。2018年加入嘉士伯出任嘉

士伯中国总裁，并于2021年起兼任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聘任Lee Chee Kong先生为公司总裁的事项已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Chin Wee Hua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分管财务，兼财务负责人，任期同第十一

届董事会。

Chin Wee Hua先生（马来西亚籍），毕业于西澳大学，获商业学士学位，主修会计与金融

专业，后获英国莱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持有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资格。2001年至

2008年任阿尔斯通电力亚太（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至 2014年任武汉锅炉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5至2016年任通电能源互联业务亚洲财务总监。2017年加入嘉士伯出

任嘉士伯中国财务副总裁，并于2021年起兼任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 9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聘任Chin Wee Hua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Chin Wee Hua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已经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邓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第十一届董事会。

邓炜先生（中国籍），拥有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学位，“新财富金牌董秘名人堂”成

员。2000年10月加入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对外收购兼并和并购企业的整合工

作。2006年至今任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聘任邓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事项已经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李晓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第十一届董事会。

李晓宇女士（中国籍），2020年获得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和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法学硕士

学位。加入公司前曾在国浩律师事务所担任实习律师，2020年8月入职重庆啤酒，2022年起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七、关于嘉士伯重庆啤酒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层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533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5-026

转债代码：118037 转债简称：上声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上声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

5月2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6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2025年

6月9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118037

证券简称

上声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5/6/6

复牌日

2025/6/9

● 调整前转股价格：29.56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29.11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6月9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苏州上声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

关规定，在“上声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

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及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约定，在“上声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

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

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具

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转股价为P0，每股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K，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转股价为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P0﹣D；

三项同时进行时：P＝（P0﹣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

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本次权益分派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故根据上述公式中“P=P0-D”进行计算，P0为调整前转股价人民币29.56元/股，D为每股

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0.45元。计算调整后转股价：P=29.56-0.45=29.11元/股。

“上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人民币29.56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9.11元/股。

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三、停止及恢复转股时间

“上声转债”自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6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

自2025年6月9日（除权除息日）起将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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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6

除权（息）日

2025/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仅现金分红，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2,847,152股为基数（截止2024
年12月31日），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3,281,218.40元。如在实

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6

除权（息）日

2025/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苏州上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同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市相城区元

和街道集体资产经营公司、苏州市相城区无线电元件一厂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股票

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

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40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申报

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5元。

（5）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前取得

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405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2-65795888
联系邮箱：sonavox_zq@chinasonavox.com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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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凤凰产业园凤凰园三路3号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

43

73,487,788

73,487,788

73.4144

73.41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友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陈子晗先生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4,291

比例（%）

99.9816

反对

票数

2,0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4,291

比例（%）

99.9816

反对

票数

2,0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2,329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3,967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2,329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3,967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4,291

比例（%）

99.9816

反对

票数

2,0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4,291

比例（%）

99.9816

反对

票数

2,0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68,329

比例（%）

99.9735

反对

票数

3,967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15,492

比例（%）

0.0211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4,291

比例（%）

99.9816

反对

票数

2,0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81,720 99.6704 2,005 0.0490 11,492 0.2806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67,639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3,967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368,502

比例（%）

99.8377

反对

票数

2,0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117,281

比例（%）

0.1596

1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2,329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3,967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4,291

比例（%）

99.9816

反对

票数

2,0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1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4,291

比例（%）

99.9816

反对

票数

2,0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1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2,329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3,967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1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3,472,329

比例（%）

99.9790

反对

票数

3,967

比例（%）

0.0054

弃权

票数

11,492

比例（%）

0.015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外部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20,818

3,826,780

3,826,780

3,824,818

3,720,991

3,824,818

比例（%）

99.4933

99.6485

99.6485

99.5975

96.8938

99.5975

反对

票数

3,967

2,005

2,005

3,967

2,005

3,967

比例（%）

0.1033

0.0522

0.0522

0.1033

0.0522

0.1033

弃权

票数

15,492

11,492

11,492

11,492

117,281

11,492

比例（%）

0.4034

0.2992

0.2992

0.2992

3.0540

0.29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1、议案12、议案13.01、议案12.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

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9、议案10，其中议案9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武

汉佑辉科技有限公司、赣州丝清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智感科技有限公司、武汉聚优盈创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盖森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董宇、刘志强；议案
10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邬丽娅。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付梦祥、黎泽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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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以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
实施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和2024年5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
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以下简称“《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
2025年5月27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2024年5

月 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5,330,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24日以非交易
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开立的“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
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1.33%，过户价格为16.2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5）。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所获标的股
票分两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均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
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锁定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考核年
度考核结果分配至持有人，每期解锁比例分别为50%、50%。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2024年度业绩考核指标达成情况及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置了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事业部层面业绩考核与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持有人岗位职责不同，本员工持
股计划对不同类型持有人设置不同的考核结构，对应实际可解锁的权益数量的确认方式存在
不同安排，具体如下：

前台岗位持有人当年实际可解锁的权益份额=个人当年计划解锁份额×（公司层面解锁比
例×20%+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80%）×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中后台岗位持有人当年实际可解锁的权益份额=个人当年计划解锁份额×公司层面解锁
比例×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具体如下：
解锁期

第一个解锁期

第二个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且以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10%。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2.25%；且以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1%。

注：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但以剔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
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602,743,
692.8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43%；2024年度剔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2,258,592.6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98%。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
解锁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成，公司层面解锁比例为0%。根据2024年度公司各事业部
的业绩完成情况，2024年度公司各事业部业绩未达成关键目标，因此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
为0%。根据以上情况，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对应的股票权益均不得解锁。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若第一个解锁期的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成，对应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可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在第二个
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实现时同步解锁。若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时公司业绩仍未达标，则公
司层面解锁系数为0%，相应不得解锁的部分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择机出售后
以出资金额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与售出金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如有）归属
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若第一个解锁期的
事业部业绩未达成挑战目标，对应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可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在第二
个解锁期的事业部业绩考核实现时同步解锁。若第二个解锁期事业部业绩达成关键目标或挑
战目标，则根据完成情况确认第二个解锁期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如大于第一个解锁期的
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则第一个解锁期未解锁的权益可按第二个解锁期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
例与已解锁比例的差值相应解锁；如未大于第一个解锁期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则第一个
解锁期未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若第二个解锁期事业部业绩未达成关键目标，则事
业部层面解锁系数为0%，第一个解锁期未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因事业部层面考核
未达标而不得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择机出售后以出资金
额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与售出金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司；
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根据上述安排，公司将根据第二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情况具体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权
益处置方案，并按照方案约定相应处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标的股票。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存续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即终止，也可经本员工持股计划约定
的审批程序延长。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

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经管理委员会同
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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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